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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宁县城市管理局

关于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餐厨垃圾处理专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保证资金

安全、合理、有效使用，根据餐厨垃圾处理专项资金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资金，主要是指餐

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资金。



第三条 餐厨垃圾处置资金主要用于建宁县城区餐厨垃圾的

收集、运输、处置。资金实行专项管理、专项核算、专项拨付，

确保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

第二章 资金筹集

第四条 经审定的县级年度餐厨垃圾项目专项资金筹集计划

报县财政局审核，局财务股根据与餐厨项目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

的约定，编制年度资金需求预算，由局财务股按资金拨付流程申

请资金到位，确保专户专账，专款专用。

第三章 资金拨付

第五条 餐厨垃圾处理专项资金按以下程序拨付：

（一）乙方（餐厨垃圾处理厂）在每个运营月结束后 15 日

内按照计算的餐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服务费金额向甲方开具

账单，并同时向甲方提供当月运营报告，包括材料餐厨垃圾处置

量、设施运行状况等情况，向城管局申请拨付处置费。

（二）环卫中心根据餐厨垃圾处置报告和当月的考核成绩而

定，对作业服务考核成绩 85 分及以上的，提出拨款意见，给予

全额拨付（需经办人和股室负责人签字），考核成绩在 80-85 之

间（含 80），与 85 分相比每下降 1 分扣减 2 元/吨；考核成绩在

80 分以下，与 80 分相比每下降 1 分，扣减 5 元/吨，同时填写

城管局发票报销审核单（写明该笔项目资金拨款事由、用途，需

业务股室负责人、财务股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和局主要领导签字）；

（三）分管领导根据项目资金来源和资金使用规定对业务股



室的拨款意见进行审核；局财务股根据金额限额标准，报局务会

审批流程。

（四）经局财务股审核后，由城管局财务将餐厨垃圾处置款

从国库集中支付到餐厨项目乙方。

第六条 餐厨垃圾处置资金按以下程序拨付：

第四章 资金监管

第七条 县城管局应加强餐厨垃圾处置资金会计核算工作，

每季度及时将资金拨付情况与资金使用单位核对，确保资金拨款

数据相符。

第八条 餐厨垃圾处置资金主管单位应当主动接受财政、审

计、纪检等部门的检查，并按要求将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上报局财

务部门。

第九条 县城管局发现餐厨垃圾处置厂存在违反基本运营程

序，擅自改变项目运营内容，不按国家环保标准排放废水、废弃、

废渣等行为，可采取暂缓或停止资金拨付等方式督促相关单位予

以纠正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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